附件1：
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兰州交通大学赛事方案
为进一步支持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要求，落实科技部、教育部以创业促就业的部署安排，继续引导和帮助我校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锻造创业精神，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学校决定由科技园、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招就处、实验室管理处、研究生院和国际教育学院等部门联合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同时选拔优秀项目参加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时间
2016年7月—2016年12月
二、大赛主题
成就创业梦想。
三、大赛目的
激发和培养我校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将创业意识、创业想法转化为创业方案，发掘扶持优秀创业项目，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企业、培育战略型新型产业、培育更多创新的科技型企业家，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实现以创业促就业。
四、大赛组织
（一）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工作。
组  长：杨子江
副组长：李引珍、刘振奎、马军党
成   员：科技园、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招就处、实验室管理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及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
（二）牵头单位：教务处
（三）组织实施单位：科技园
（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科技园
办公室主任：张红兵 
（五）大赛评委会
大赛组委会将聘请行业技术专家、经济管理学专家、投资机构人士和企业家等组成大赛评委会。
五、参赛对象
兰州交通大学在读大学生（含学士、硕士及博士）、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
六、实施步骤
（一）报名阶段：9月6日—10月10日
每个创业团队参赛者登录大赛申报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写商业计划书，报名时间截止10月10日，网址：www.gsciu.cn。各学院将纸质商业计划书一式三份于10月10日前报科技园。
每个团队参赛项目不限项，每个参赛项目限报1名指导教师，每个团队限报5名参赛队员。未申报过兰州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项目都可以申报。
（二）比赛阶段
1.初赛评审，10月10日—10月20日
大赛组委会对全校所有初赛团队进行分组，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采用分组答辩形式，参赛团队采取“5+5模式”（即项目PPT展示5分钟，与评委互动5分钟），评选出前15个项目，推荐参加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复赛，评选出优秀奖10项。
2.复赛培训，10月20日—10月25日
3.参加省上复赛，10月25日—12月初
参加省上比赛的参赛团队参加省上有关培训，对自己的商业计划书进行修改，同时参加营销实战。创业团队省上复赛最终得分由网上评审（占80%）和营销实战（占20%）构成。校组委会聘请有关专家对15个参赛团队进行辅导，完善提高参赛作品。 
4.参加省上决赛，12月初
进入决赛的参赛团队采取“5+5模式”（即项目PPT展示5分钟，与评委互动5分钟）。大赛组委会根据现场得分，依次评选出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以上的奖项。
（三）比赛奖励办法及奖项设置
兰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大赛设置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8项、优秀奖10项。各类奖项的奖金额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设置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5项、优秀奖20项。
特等奖：5万元
一等奖：3万元
二等奖：2万元
三等奖：1万元
优秀奖：0.5万元
大赛组委会对获得优秀奖及以上奖项的团队及指导教师均颁发荣誉证书。
七、配套支持措施
（一）配套政策
1.获得兰州交通大学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优秀奖的项目，参赛学生按照《兰州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获得创新教育学分。
2.获得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的项目，指导教师按照《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建设项目与成果分类办法》获得相应的教学科研分值。
（二）扶持性优惠政策
1．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甘政办发〔2014〕103号）等文件规定的扶持性优惠政策。
2．获奖项目扶持政策
凡参加省上比赛获奖的参赛项目，在兰州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办企业的，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帮助其申请国家初创期创新基金、创业孵化基金、创投机构的投资，给予孵化器场地优惠、商业管理咨询及科技资源平台服务等一系列的跟踪扶持措施，帮助创业者实现创业、成就梦想。
3．孵化场地优惠政策
凡参加省上复赛获奖的参赛项目，在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创办科技型企业的，特等奖和一等奖给予20平方米、二等奖、三等奖给予10平方米的创业用房，两年免收房租。
4．资金支持
凡参加省上复赛获奖的参赛项目，在兰州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创办企业的，按学校相关规定给予资金资助。
5．风险投资公司优先融资政策
八、有关要求
各学院要安排专人负责，每个学院申报项目不得少于5项。请各学院配合组委会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之中，并安排好指导教师。
